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江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国有农场建设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垦改革发展文件精神，着力推进国有农场现代化建设，充分发挥农垦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省农业农村厅决定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国有农场建设。为确保样板国有农场建设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目标
围绕全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，发挥农垦“国家队”优势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在全省建设20个以上主导产业突出、经济实力较强、发展势头良好的样板性现代国有农场，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，为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样板之地提供有力支撑。 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坚持国有属性。把握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方向，培育壮大农业国有企业，做大做强国有农业经济。
（二）坚持全面发展。加快农垦产业发展，同步推进农场建设，促进国有农场全面振兴。
（三）坚持示范带动。建设一批特色鲜明、成效突出、经验可鉴，具有标杆导向和示范带动作用的国有农场。
三、建设内容
样板国有农场应结合当地特色，选择重点方面开展建设，实现以点带面、整体提升，形成示范引领效应。
（一）产业发展升级。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，打造现代化生产基地，推动全产业链延伸，促进三产融合发展，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。
（二）美丽垦区建设。完善基础设施，优化公共服务，改善人居环境，营造农垦文化特色，提升国有农场整体面貌和品质，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。
（三）经营机制创新。规范发展集团化、企业化经营形式，提升农业统一经营管理和服务能力，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、充满活力、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。
四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产业优势明显。产业基础较好，特色主导产业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，基本形成全产业链开发格局；依托农垦特色资源，建成文旅融合发展精品点，带动农场群众稳定增收。
（二）发展基础坚实。农场具有规模优势，经营状况良好；规划布局合理，基础设施完善，人居环境优化；传承农垦特色文化，垦区社会和谐稳定。
（三）组织管理高效。农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顺畅，统一经营能力较强，领导班子具有良好经营管理能力和战斗力，参与创建积极性高。
五、实施程序
（一）主体提出申请。农垦场根据创建要求填报样板国有农场申报表，向所在县(市、区)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申报表、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。
（二）县市遴选推荐。对照省工作方案评价标准，县级农业农村局审核后向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推荐，设区市农业农村局复核后向省农业农村厅正式行文推荐申报。县、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把关,做到情况真实、程序规范。
（三）省级评审认定。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申报农场开展评审,形成评审意见，并结合实地考核结果，按得分高低明确样板国有农场名单，按程序予以公示。
四、支持方式
经认定的样板国有农场，授予“江西省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国有农场”称号。积极争取省级农业相关专项资金支持，鼓励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样板农场建设。
五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择优遴选上报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国有农场建设的重要性，加强规范指导，把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典型农场遴选出来。
（二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力度，加强样板农场建设成效评估和经验总结，开展示范培训、观摩交流等多层次多样式活动，加快典型模式推广，示范推动农垦高质量发展。
（三）强化动态监管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，实行样板农场动态监督管理，对发生重大农业环境污染、重大安全事故、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或严重失信等情况的样板农场，要及时报告并取消其样板农场资格。



